
1

黄冕镇、平山镇、拉沟乡、导江乡等四个
乡镇新时代民政服务站建设项目
（LZZC2025-C3-230094-GXJX）

政府采购合同

采购单位（甲方）：柳州市鹿寨县民政局

供 应 商（乙方）：柳州市凤凰之翼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签订合同地点：鹿寨县桂园路 8 号汇一联商务楼 6楼

签订合同时间：2025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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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冕镇、平山镇、拉沟乡、导江乡等四个乡镇新时代民政服务站建设

项目政府采购合同

项目名称： 黄冕镇、平山镇、拉沟乡、导江乡等四个乡镇民政服务站建设项目

采购编号：LZZC2025-C3-230094-GXJX

甲方： 柳州市鹿寨县民政局 （采购人）

乙方： 柳州市凤凰之翼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供应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定，按照采购文件、

投标文件规定条款和中标供应商的承诺、甲乙双方签订本采购合同。

第一条 采购合同

项

号
服务名称 服务期限 数量 单位 中标（成交）价

1

黄冕镇、平山镇、拉沟乡、导江

乡等四个乡镇新时代民政服务

站建设项目

1年 1 项 500500

根据《中标（成交）通知书》的成交内容，合同的金额为： 伍拾万零伍佰元整

第二条 服务保证

乙方应按采购文件要求及投标文件承诺的服务技术标准、质量标准等向甲方提供服务。

第三条 服务内容及要求

鹿寨县新时代民政服务站任务分解表

序号 项目 类别 数据（预估） 访视频率 要求

1 访视

特困（户） 500 半年一次

建立一户（人）一

档，了解服务对象

健康状况、各类保

障是否到位、居家

安全、养老需求、

特殊情况等内容，

并与服务对象建立

良好的关系

低保（户） 1300 半年一次

高龄（人） 2100 半年一次

残补（人） 1300 半年一次

孤儿（人） 5 半年一次

事实无人抚养

儿童（人）
30 半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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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反馈问题 每个站点每个月不少于两件

将在访视过程中遇

到的服务对象的问

题进行记录、反馈/

处理、跟踪和总结。

3 开展活动 每年不少于两场

结合春节、清明节、

七夕节、重阳节等

传统节日，开展婚

姻家庭、家风家教、

红白喜事、移风易

俗、尊老爱幼、爱

老敬亲、老年人和

儿童预防诈骗、健

康养生等多种形式

主题宣传活动。

注：不局限于以上人员的走访，根据采购文件要求的 11 类民政对象进行走访。但由于服务对象

的动态化管理，考核评估时，完任走访探访总任务的 90%可视为完成任务，超额完成走访任务不额外

支付费用。

第四条 服务期

12 个月，自 2025 年 12 月 21 日至 2026 年 12 月 20 日。

第五条 税费

本合同执行中相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乙方负担。

第六条 付款方式

项目经费分 4次拨付。签订服务合同后，拨付项目总金额的 30%；项目服务期间，经采购方检查确认，

根据成交供应商完成各项任务的进度再分两次进行拨款，但两次拨付合计金额不得超过合同总金额的 50%

（拨款进度不得超过任务完成进度）；项目运营期满，经鹿寨县民政局组织考核小组考核合格，拨付合同

总金额的 20%。

第七条 违约责任

1、乙方所提供的服务内容和质量不合格的，应及时调整，调整不及时的按逾期处罚，乙方应向甲方

支付合同金额 5 %违约金并赔偿甲方经济损失。

2、乙方提供的服务如果侵犯了第三方合法权益而引发的任何纠纷或诉讼，均由乙方负责交涉及对接处

理。

第八条 不可抗力事件处理

1.在合同有效期内，乙方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不能履行合同，则合同履行期可延长，其延长期与不可

抗力影响期相同。

2.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应立即通知对方，并寄送有关权威机构出具的证明。

3.不可抗力事件延续一百二十天以上，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确定是否继续履行合同。

第九条 合同争议解决

1、合同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自然人）或相应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

2、合同执行中涉及采购资金和采购内容修改或补充的，需经相关部门审批，并签订书面补充协议报

相关部门备案，方可作为主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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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合同未尽事宜，遵照《民法典》有关条文执行。

第十条 合同生效及其它

1.合同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自然人或相应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供应商公章后生效。

2.合同执行中涉及采购资金和采购内容修改或补充的，需经鹿寨县财政部门审批，并签订书面补充协

议报鹿寨县政府采购办公室备案，方可作为主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3.本合同未尽事宜，遵照《民法典》有关条文执行。

第十一条 合同的变更、终止与转让

1.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条规定的情形外，本合同一经签订，甲乙双方不得擅自变

更，中止或终止。

2.乙方不得擅自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

第十二条 签订本合同依据：

1.采购文件；

2.乙方提供的投标文件；

3.中标（成交）通知书。

第十三条 合同一式 伍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采购代理机构各一份，甲乙双方各 两 份（可根

据需要另增加）。

甲方名称（公章）： 鹿寨县民政局 乙方（公章）：柳州市凤凰之翼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电 话： 0772-6812596 电 话： 13299228603

开户名称： 开户名称： 柳州市凤凰之翼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工行柳州高新开发区支行营业室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2105407009300189950

日 期： 025 年 12 月 20 日 日 期： 2025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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